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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認股權證所附認購權屆滿

（認股權證代號：1436）

認股權證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時間結束後屆滿。認股權證將

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時正終止交易。有意行使認股權證之認

股權證持有人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時間結束之前將相關文件

遞交股份過戶登記處。認股權證持有人如對彼等之狀況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

疑問，應諮詢彼等之持牌證券交易商、註冊證券機構、銀行經理、律師、專業

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。

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提醒持有本公

司現有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（認股權證代號： 1436）（「認股權證」）（附有權利根據

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構成認股權證之文據之條款及條件，按每股股份 0.068

港元之經調整認購價以現金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 0.01港元之新股份（每股，「股

份」））之持有人，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

時間結束後屆滿。任何屆時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將告失效，而認股

權證證書就任何目的而言亦將不再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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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認股權證之屆滿而言，本公司已作出以下有關買賣、轉讓及行使認股權證所附

之認購權之安排：

1. 交易及上市

認股權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之最後交易日將為二零一六

年四月一日（星期五），而認股權證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

時正後於聯交所終止買賣。認股權證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下午

四時正後撤銷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。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提出申請撤銷認股權證之上市地位，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七

日（星期四）下午四時正起生效。

2. 行使認購權

認股權證之登記持有人如欲行使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（「認購事項」），須於

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時間結束前將下列各項送交本公司之香港

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（「股份過戶登記處」）（地址為香港皇后

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）：

(a) 相關認股權證證書；

(b) 正式填妥及簽署之認購表格；及

(c) 交付相關行使款項。

持有認股權證但尚未將認股權證登記在其名下之人士，如欲使認購事項生

效，須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時間結束前按上述地址將下列各

項文件送交股份過戶登記處：

(a) 相關認股權證證書；

(b) 相關經正式簽署並繳足印花稅之有關轉讓文據及╱或其他所有權文件；

(c) 正式填妥及簽署之認購表格；及

(d) 交付相關行使款項。

股份過戶登記處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（星期四）營業時間結束後收到之認購

表格及所有有關認股權證之其他相關文件將被視為無效，並將不予受理。根

據認股權證之文據條款，新股份將於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行使之日（「認購

日期」）起計二十一日內配發及發行。而根據行使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而將

予發行之股份於發行後，在各方面均與於相關認購日期之已發行並已繳足股

本之股份享有同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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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在聯交所所報之股份與認股權證之收市價分別為每股股份

0.39港元及每份認股權證0.43港元。

有關上述事宜之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認股權證持有人及本公司股東（ 僅供參

考）。

認股權證持有人如對彼等之狀況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，應諮詢彼等之

持牌證券交易商、註冊證券機構、銀行經理、律師、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

顧問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韋振宇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：

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

韋振宇先生（主席） 郭志光先生

李雲峰先生 陳友春先生

王海雄先生 繆希先生

曾永祺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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